
广东顶固集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公司制度，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

会提交的《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有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

核查。 

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至今已接近满六个月，根据《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后，董事会在6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

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

价基准日。 

自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

作。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原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已到期，公司董

事会无法在规定的首次董事会披露预案的六个月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并公告

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为保证相关审计、评估数据的时效性，以及更客观的体

现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公司根据重组进度，经与重组各方协商，将标的资产审

计、评估基准日变更为2019年9月30日，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基准日调整后的审计、评估工作量增加，公司会积极协调各方，加快推进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 

公司已将上述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

阅了相关材料，上述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对上述事项表示认可，同意将《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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